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26號

異  議  人  社團法人桃園縣無極天上聖母宮功德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戴連祥  

上列異議人對於本院登記處於民國110年8月24日所為解散登記處

分，聲請撤銷解散登記（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關係人認登記處處理登記事務違反法令或不當時，得於知

　　悉後10日內提出異議。但於處理事務完畢後已逾2個月時，

　　不得提出異議；又所稱關係人，謂聲請人、相對人及其他利

　　害關係人，非訟事件法第96條、第10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法

　　院認異議為有理由者，應以裁定命登記處為適當之處置。認

　　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同法第97條第2項亦有規定。

查異議人聲請撤銷本院登記處以110年度法登他字第255號囑

託解散登記事件所為之異議人解散登記（下稱系爭解散登

記），核其聲請意旨係認系爭解散登記違反法令或不當，對

其聲明不服，性質上屬非訟事件法第96條規定之提出異議，

是本件應依異議程序處理，合先敘明。

二、異議人異議意旨略以：本院登記處前依桃園市政府（下稱桃

市府）民國110年8月20日府社團字第1100211778號函（下稱

110年函）囑託，於110年8月24日以110年法登他字第255號

為異議人之解散登記。然異議人係依民法第30條規定成立之

法人，依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0條規定，主管機關為法院，桃

市府不得依人民團體法對異議人為解散處分，況桃市府99年

4月13日府社發字第0990133132號函（下稱99年函）限期命

異議人完成整理及召開會員大會之警告處分，並未合法送達

異議人代表人，其嗣以99年10月1日府社發字第0990386497

號函就異議人予以解散，且註銷異議人立案證書及圖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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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違；此外，異議人不曾辦理清算，法人格在清算終結

前，視為存續，不得公告解散，本院登記處在接獲桃市府上

開函文後，未通知異議人代理人，亦未通知民事庭依民法第

37條至第44條分案處理法人清算事宜，復未查明異議人有無

辦理清算、清算完結與否？逕依桃市府囑託為系爭解散登

記，顯有違誤，爰請求撤銷系爭解散登記等語。

三、經查：

　㈠本院登記處依桃市府110年函囑託，於110年8月24日為異議

人解散之登記，並於110年8月25日公告在案等情，業據本院

依職權調閱上開登記事件卷宗查明屬實。本件登記事務既於

110年8月25日處理完畢，異議人遲至113年6月4日始具狀提

出異議，已逾前開非訟事件法第96條規定之2個月期間，難

謂合法。

  ㈡再「主管機關對於已成立之法人，撤銷其許可，或命令解散

者，應即通知該管法院登記處，登記其事由。」、「法人因

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命令解散者，登記處應依有關機關囑託

為解散之登記。」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第29條、

非訟事件第88條4項分別定有明文。參以非訟事件法第88條

第4項立法意旨記載：法人之命令解散，除法院外，主管機

關依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之規定，亦得為之，爰於第四

項前段增列「或其他有關機關」等字，後段亦配合修正為：

「登記處應依有關機關 (包括法院及其他有關機關) 囑託為

解散之登記」，俾更明確等語。可見經法人登記之人民團

體，經主管機關依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命令解散者，法

院登記處經形式審查無誤後，即應依主管機關囑託為解散之

登記。

  ㈢查異議人屬人民團體法第4條第2款規定之社會團體，於93年

8月18日經桃園縣政府（後改制為桃園市政府）核准立案，

領有桃園縣政府府社行字第0930213643號立案證書，並經本

院登記處於93年10月4日以93年度法登社字第18號為法人登

記，此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於上開設立登記卷宗核閱明確。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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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團體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及省為內政部；在直轄

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但其目的事

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人民團體法第2

條定有明文。異議人既屬人民團體，其主管機關自為當地縣

（市）政府即桃市府，桃市府並得依人民團體法第十章規

定，予以監督與處罰。桃市府前因異議人逾1年以上未依人

民團體法第25條召開會員大會，以99年函依同法第58條予以

警告，並限期完成整理及召開會員大會等，嗣以99年10月1

日府社發字第0990386497號函，依人民團體法第58條規定就

異議人為解散之處分（下稱解散處分），異議人於102年9月

2日提起訴願，經內政部103年3月28日台內訴字第102038628

7號訴願決定不受理，異議人復於106年9月15日提起訴願，

經內政部106年12月27日台內訴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

（下稱106年訴願決定）不受理，異議人不服提起行政訴

訟，請求撤銷106年訴願決定及解散處分，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下稱北高行法院）以107年度訴字第132號為其敗訴之裁

定，異議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裁字第1

591號廢棄發回北高行法院，北高行法院更為審理後，認異

議人起訴不備要件，以107年度訴更一字第128號裁定駁回異

議人之訴，異議人對此提起抗告，亦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09

年度裁字第1056號裁定駁回其抗告，有上開北高行、最高行

政法院裁定附卷可佐，是桃市府所為之解散處分已告確定在

案。依此，本院登記處依桃市府110年函之囑託，為系爭解

散登記，於法自無不合。

  ㈣異議人雖稱其已為法人登記，依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0條規

定，異議人之主管機關變更為異議人事務所所在地之法院即

本院，桃市府不得對其為解散處分等語。惟查，民法總則施

行法第10條係在規定法人之「登記」，由該法人事務所所在

地之法院職司處理，而此所謂之法人登記事件，即為非訟事

件法第三章第一節「法人登記」規定之範疇，亦即法院係在

辦理法人之「登記事務」，至法人業務上之監督仍應依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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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規定，由其業務主管機關為之，此觀民法第32條規定

「受設立許可之法人，其業務屬於主管機關監督，主管機關

得檢查其財產狀況及有無違反許可條件與其他法律之規定」

甚明，異議人以其業經法人登記，主張本院方為其主管機關

乙情，容有誤會。

  ㈤異議人復主張其尚未經清算，法人格仍存續，不得為解散登

記等語。按「人民團體解散之清算程序，如經法人登記者，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民法之規定辦理；如未經法人登記

者，應依章程或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辦理；章程未規

定或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無法召開時，由理事長或依章程

所定代理人擔任清算人；清算人無法產生時，由主管機關選

任之，並準用民法清算之規定辦理。」、「法人解散後，其

財產之清算，由董事為之。但其章程有特別規定，或總會另

有決議者，不在此限。」人民團體會務輔導辦法第27條、民

法第37條分別定有明文。此係因法人既經解散後，當須清算

其財產，俾資結束，僅清算終結前，其法人格仍視為存續，

是清算為法人解散「後」應續行之程序，非法人解散登記之

前提要件，異議人以其尚未經清算，不得為解散登記云云，

洵非可採。末異議人主張桃市府99年函未合法送達異議人代

表人，系爭解散登記有所不當云云，然按法人登記事件係屬

非訟事件，應依非訟事件程序處理，法院登記處僅得形式上

審查法人相關登記之申請是否符合非訟事件程序上之要件，

不得於該非訟事件程序中為實體上之審查及裁判，異議人所

稱上開解散處分不當之實體爭執事項，核非本院登記處所得

審究，異議人據此指摘本院登記處所為系爭解散登記不當，

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本院登記處處理系爭解散登記事務並無違反法令

或不當之處，異議人上開所指各節，均非可採。從而，本件

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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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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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26號
異  議  人  社團法人桃園縣無極天上聖母宮功德會


法定代理人  戴連祥  
上列異議人對於本院登記處於民國110年8月24日所為解散登記處分，聲請撤銷解散登記（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關係人認登記處處理登記事務違反法令或不當時，得於知
　　悉後10日內提出異議。但於處理事務完畢後已逾2個月時，
　　不得提出異議；又所稱關係人，謂聲請人、相對人及其他利
　　害關係人，非訟事件法第96條、第10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法
　　院認異議為有理由者，應以裁定命登記處為適當之處置。認
　　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同法第97條第2項亦有規定。查異議人聲請撤銷本院登記處以110年度法登他字第255號囑託解散登記事件所為之異議人解散登記（下稱系爭解散登記），核其聲請意旨係認系爭解散登記違反法令或不當，對其聲明不服，性質上屬非訟事件法第96條規定之提出異議，是本件應依異議程序處理，合先敘明。
二、異議人異議意旨略以：本院登記處前依桃園市政府（下稱桃市府）民國110年8月20日府社團字第1100211778號函（下稱110年函）囑託，於110年8月24日以110年法登他字第255號為異議人之解散登記。然異議人係依民法第30條規定成立之法人，依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0條規定，主管機關為法院，桃市府不得依人民團體法對異議人為解散處分，況桃市府99年4月13日府社發字第0990133132號函（下稱99年函）限期命異議人完成整理及召開會員大會之警告處分，並未合法送達異議人代表人，其嗣以99年10月1日府社發字第0990386497號函就異議人予以解散，且註銷異議人立案證書及圖記，於法有違；此外，異議人不曾辦理清算，法人格在清算終結前，視為存續，不得公告解散，本院登記處在接獲桃市府上開函文後，未通知異議人代理人，亦未通知民事庭依民法第37條至第44條分案處理法人清算事宜，復未查明異議人有無辦理清算、清算完結與否？逕依桃市府囑託為系爭解散登記，顯有違誤，爰請求撤銷系爭解散登記等語。
三、經查：
　㈠本院登記處依桃市府110年函囑託，於110年8月24日為異議人解散之登記，並於110年8月25日公告在案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登記事件卷宗查明屬實。本件登記事務既於110年8月25日處理完畢，異議人遲至113年6月4日始具狀提出異議，已逾前開非訟事件法第96條規定之2個月期間，難謂合法。
  ㈡再「主管機關對於已成立之法人，撤銷其許可，或命令解散者，應即通知該管法院登記處，登記其事由。」、「法人因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命令解散者，登記處應依有關機關囑託為解散之登記。」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第29條、非訟事件第88條4項分別定有明文。參以非訟事件法第88條第4項立法意旨記載：法人之命令解散，除法院外，主管機關依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之規定，亦得為之，爰於第四項前段增列「或其他有關機關」等字，後段亦配合修正為：「登記處應依有關機關 (包括法院及其他有關機關) 囑託為解散之登記」，俾更明確等語。可見經法人登記之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依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命令解散者，法院登記處經形式審查無誤後，即應依主管機關囑託為解散之登記。
  ㈢查異議人屬人民團體法第4條第2款規定之社會團體，於93年8月18日經桃園縣政府（後改制為桃園市政府）核准立案，領有桃園縣政府府社行字第0930213643號立案證書，並經本院登記處於93年10月4日以93年度法登社字第18號為法人登記，此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於上開設立登記卷宗核閱明確。按「人民團體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及省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但其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人民團體法第2條定有明文。異議人既屬人民團體，其主管機關自為當地縣（市）政府即桃市府，桃市府並得依人民團體法第十章規定，予以監督與處罰。桃市府前因異議人逾1年以上未依人民團體法第25條召開會員大會，以99年函依同法第58條予以警告，並限期完成整理及召開會員大會等，嗣以99年10月1日府社發字第0990386497號函，依人民團體法第58條規定就異議人為解散之處分（下稱解散處分），異議人於102年9月2日提起訴願，經內政部103年3月28日台內訴字第1020386287號訴願決定不受理，異議人復於106年9月15日提起訴願，經內政部106年12月27日台內訴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下稱106年訴願決定）不受理，異議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106年訴願決定及解散處分，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北高行法院）以107年度訴字第132號為其敗訴之裁定，異議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裁字第1591號廢棄發回北高行法院，北高行法院更為審理後，認異議人起訴不備要件，以107年度訴更一字第128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訴，異議人對此提起抗告，亦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09年度裁字第1056號裁定駁回其抗告，有上開北高行、最高行政法院裁定附卷可佐，是桃市府所為之解散處分已告確定在案。依此，本院登記處依桃市府110年函之囑託，為系爭解散登記，於法自無不合。
  ㈣異議人雖稱其已為法人登記，依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0條規定，異議人之主管機關變更為異議人事務所所在地之法院即本院，桃市府不得對其為解散處分等語。惟查，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0條係在規定法人之「登記」，由該法人事務所所在地之法院職司處理，而此所謂之法人登記事件，即為非訟事件法第三章第一節「法人登記」規定之範疇，亦即法院係在辦理法人之「登記事務」，至法人業務上之監督仍應依相關法律規定，由其業務主管機關為之，此觀民法第32條規定「受設立許可之法人，其業務屬於主管機關監督，主管機關得檢查其財產狀況及有無違反許可條件與其他法律之規定」甚明，異議人以其業經法人登記，主張本院方為其主管機關乙情，容有誤會。
  ㈤異議人復主張其尚未經清算，法人格仍存續，不得為解散登記等語。按「人民團體解散之清算程序，如經法人登記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民法之規定辦理；如未經法人登記者，應依章程或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辦理；章程未規定或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無法召開時，由理事長或依章程所定代理人擔任清算人；清算人無法產生時，由主管機關選任之，並準用民法清算之規定辦理。」、「法人解散後，其財產之清算，由董事為之。但其章程有特別規定，或總會另有決議者，不在此限。」人民團體會務輔導辦法第27條、民法第37條分別定有明文。此係因法人既經解散後，當須清算其財產，俾資結束，僅清算終結前，其法人格仍視為存續，是清算為法人解散「後」應續行之程序，非法人解散登記之前提要件，異議人以其尚未經清算，不得為解散登記云云，洵非可採。末異議人主張桃市府99年函未合法送達異議人代表人，系爭解散登記有所不當云云，然按法人登記事件係屬非訟事件，應依非訟事件程序處理，法院登記處僅得形式上審查法人相關登記之申請是否符合非訟事件程序上之要件，不得於該非訟事件程序中為實體上之審查及裁判，異議人所稱上開解散處分不當之實體爭執事項，核非本院登記處所得審究，異議人據此指摘本院登記處所為系爭解散登記不當，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本院登記處處理系爭解散登記事務並無違反法令或不當之處，異議人上開所指各節，均非可採。從而，本件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佩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忠文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26號
異  議  人  社團法人桃園縣無極天上聖母宮功德會

法定代理人  戴連祥  
上列異議人對於本院登記處於民國110年8月24日所為解散登記處
分，聲請撤銷解散登記（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關係人認登記處處理登記事務違反法令或不當時，得於知
　　悉後10日內提出異議。但於處理事務完畢後已逾2個月時，
　　不得提出異議；又所稱關係人，謂聲請人、相對人及其他利
　　害關係人，非訟事件法第96條、第10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法
　　院認異議為有理由者，應以裁定命登記處為適當之處置。認
　　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同法第97條第2項亦有規定。
    查異議人聲請撤銷本院登記處以110年度法登他字第255號囑
    託解散登記事件所為之異議人解散登記（下稱系爭解散登記
    ），核其聲請意旨係認系爭解散登記違反法令或不當，對其
    聲明不服，性質上屬非訟事件法第96條規定之提出異議，是
    本件應依異議程序處理，合先敘明。
二、異議人異議意旨略以：本院登記處前依桃園市政府（下稱桃
    市府）民國110年8月20日府社團字第1100211778號函（下稱
    110年函）囑託，於110年8月24日以110年法登他字第255號
    為異議人之解散登記。然異議人係依民法第30條規定成立之
    法人，依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0條規定，主管機關為法院，桃
    市府不得依人民團體法對異議人為解散處分，況桃市府99年
    4月13日府社發字第0990133132號函（下稱99年函）限期命
    異議人完成整理及召開會員大會之警告處分，並未合法送達
    異議人代表人，其嗣以99年10月1日府社發字第0990386497
    號函就異議人予以解散，且註銷異議人立案證書及圖記，於
    法有違；此外，異議人不曾辦理清算，法人格在清算終結前
    ，視為存續，不得公告解散，本院登記處在接獲桃市府上開
    函文後，未通知異議人代理人，亦未通知民事庭依民法第37
    條至第44條分案處理法人清算事宜，復未查明異議人有無辦
    理清算、清算完結與否？逕依桃市府囑託為系爭解散登記，
    顯有違誤，爰請求撤銷系爭解散登記等語。
三、經查：
　㈠本院登記處依桃市府110年函囑託，於110年8月24日為異議人
    解散之登記，並於110年8月25日公告在案等情，業據本院依
    職權調閱上開登記事件卷宗查明屬實。本件登記事務既於11
    0年8月25日處理完畢，異議人遲至113年6月4日始具狀提出
    異議，已逾前開非訟事件法第96條規定之2個月期間，難謂
    合法。
  ㈡再「主管機關對於已成立之法人，撤銷其許可，或命令解散者，應即通知該管法院登記處，登記其事由。」、「法人因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命令解散者，登記處應依有關機關囑託為解散之登記。」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第29條、非訟事件第88條4項分別定有明文。參以非訟事件法第88條第4項立法意旨記載：法人之命令解散，除法院外，主管機關依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之規定，亦得為之，爰於第四項前段增列「或其他有關機關」等字，後段亦配合修正為：「登記處應依有關機關 (包括法院及其他有關機關) 囑託為解散之登記」，俾更明確等語。可見經法人登記之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依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命令解散者，法院登記處經形式審查無誤後，即應依主管機關囑託為解散之登記。
  ㈢查異議人屬人民團體法第4條第2款規定之社會團體，於93年8月18日經桃園縣政府（後改制為桃園市政府）核准立案，領有桃園縣政府府社行字第0930213643號立案證書，並經本院登記處於93年10月4日以93年度法登社字第18號為法人登記，此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於上開設立登記卷宗核閱明確。按「人民團體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及省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但其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人民團體法第2條定有明文。異議人既屬人民團體，其主管機關自為當地縣（市）政府即桃市府，桃市府並得依人民團體法第十章規定，予以監督與處罰。桃市府前因異議人逾1年以上未依人民團體法第25條召開會員大會，以99年函依同法第58條予以警告，並限期完成整理及召開會員大會等，嗣以99年10月1日府社發字第0990386497號函，依人民團體法第58條規定就異議人為解散之處分（下稱解散處分），異議人於102年9月2日提起訴願，經內政部103年3月28日台內訴字第1020386287號訴願決定不受理，異議人復於106年9月15日提起訴願，經內政部106年12月27日台內訴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下稱106年訴願決定）不受理，異議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106年訴願決定及解散處分，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北高行法院）以107年度訴字第132號為其敗訴之裁定，異議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裁字第1591號廢棄發回北高行法院，北高行法院更為審理後，認異議人起訴不備要件，以107年度訴更一字第128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訴，異議人對此提起抗告，亦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09年度裁字第1056號裁定駁回其抗告，有上開北高行、最高行政法院裁定附卷可佐，是桃市府所為之解散處分已告確定在案。依此，本院登記處依桃市府110年函之囑託，為系爭解散登記，於法自無不合。
  ㈣異議人雖稱其已為法人登記，依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0條規定
    ，異議人之主管機關變更為異議人事務所所在地之法院即本
    院，桃市府不得對其為解散處分等語。惟查，民法總則施行
    法第10條係在規定法人之「登記」，由該法人事務所所在地
    之法院職司處理，而此所謂之法人登記事件，即為非訟事件
    法第三章第一節「法人登記」規定之範疇，亦即法院係在辦
    理法人之「登記事務」，至法人業務上之監督仍應依相關法
    律規定，由其業務主管機關為之，此觀民法第32條規定「受
    設立許可之法人，其業務屬於主管機關監督，主管機關得檢
    查其財產狀況及有無違反許可條件與其他法律之規定」甚明
    ，異議人以其業經法人登記，主張本院方為其主管機關乙情
    ，容有誤會。
  ㈤異議人復主張其尚未經清算，法人格仍存續，不得為解散登
    記等語。按「人民團體解散之清算程序，如經法人登記者，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民法之規定辦理；如未經法人登記者
    ，應依章程或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辦理；章程未規定
    或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無法召開時，由理事長或依章程所
    定代理人擔任清算人；清算人無法產生時，由主管機關選任
    之，並準用民法清算之規定辦理。」、「法人解散後，其財
    產之清算，由董事為之。但其章程有特別規定，或總會另有
    決議者，不在此限。」人民團體會務輔導辦法第27條、民法
    第37條分別定有明文。此係因法人既經解散後，當須清算其
    財產，俾資結束，僅清算終結前，其法人格仍視為存續，是
    清算為法人解散「後」應續行之程序，非法人解散登記之前
    提要件，異議人以其尚未經清算，不得為解散登記云云，洵
    非可採。末異議人主張桃市府99年函未合法送達異議人代表
    人，系爭解散登記有所不當云云，然按法人登記事件係屬非
    訟事件，應依非訟事件程序處理，法院登記處僅得形式上審
    查法人相關登記之申請是否符合非訟事件程序上之要件，不
    得於該非訟事件程序中為實體上之審查及裁判，異議人所稱
    上開解散處分不當之實體爭執事項，核非本院登記處所得審
    究，異議人據此指摘本院登記處所為系爭解散登記不當，亦
    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本院登記處處理系爭解散登記事務並無違反法令
    或不當之處，異議人上開所指各節，均非可採。從而，本件
    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佩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忠文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26號
異  議  人  社團法人桃園縣無極天上聖母宮功德會

法定代理人  戴連祥  
上列異議人對於本院登記處於民國110年8月24日所為解散登記處分，聲請撤銷解散登記（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關係人認登記處處理登記事務違反法令或不當時，得於知
　　悉後10日內提出異議。但於處理事務完畢後已逾2個月時，
　　不得提出異議；又所稱關係人，謂聲請人、相對人及其他利
　　害關係人，非訟事件法第96條、第10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法
　　院認異議為有理由者，應以裁定命登記處為適當之處置。認
　　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同法第97條第2項亦有規定。查異議人聲請撤銷本院登記處以110年度法登他字第255號囑託解散登記事件所為之異議人解散登記（下稱系爭解散登記），核其聲請意旨係認系爭解散登記違反法令或不當，對其聲明不服，性質上屬非訟事件法第96條規定之提出異議，是本件應依異議程序處理，合先敘明。
二、異議人異議意旨略以：本院登記處前依桃園市政府（下稱桃市府）民國110年8月20日府社團字第1100211778號函（下稱110年函）囑託，於110年8月24日以110年法登他字第255號為異議人之解散登記。然異議人係依民法第30條規定成立之法人，依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0條規定，主管機關為法院，桃市府不得依人民團體法對異議人為解散處分，況桃市府99年4月13日府社發字第0990133132號函（下稱99年函）限期命異議人完成整理及召開會員大會之警告處分，並未合法送達異議人代表人，其嗣以99年10月1日府社發字第0990386497號函就異議人予以解散，且註銷異議人立案證書及圖記，於法有違；此外，異議人不曾辦理清算，法人格在清算終結前，視為存續，不得公告解散，本院登記處在接獲桃市府上開函文後，未通知異議人代理人，亦未通知民事庭依民法第37條至第44條分案處理法人清算事宜，復未查明異議人有無辦理清算、清算完結與否？逕依桃市府囑託為系爭解散登記，顯有違誤，爰請求撤銷系爭解散登記等語。
三、經查：
　㈠本院登記處依桃市府110年函囑託，於110年8月24日為異議人解散之登記，並於110年8月25日公告在案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登記事件卷宗查明屬實。本件登記事務既於110年8月25日處理完畢，異議人遲至113年6月4日始具狀提出異議，已逾前開非訟事件法第96條規定之2個月期間，難謂合法。
  ㈡再「主管機關對於已成立之法人，撤銷其許可，或命令解散者，應即通知該管法院登記處，登記其事由。」、「法人因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命令解散者，登記處應依有關機關囑託為解散之登記。」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第29條、非訟事件第88條4項分別定有明文。參以非訟事件法第88條第4項立法意旨記載：法人之命令解散，除法院外，主管機關依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之規定，亦得為之，爰於第四項前段增列「或其他有關機關」等字，後段亦配合修正為：「登記處應依有關機關 (包括法院及其他有關機關) 囑託為解散之登記」，俾更明確等語。可見經法人登記之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依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命令解散者，法院登記處經形式審查無誤後，即應依主管機關囑託為解散之登記。
  ㈢查異議人屬人民團體法第4條第2款規定之社會團體，於93年8月18日經桃園縣政府（後改制為桃園市政府）核准立案，領有桃園縣政府府社行字第0930213643號立案證書，並經本院登記處於93年10月4日以93年度法登社字第18號為法人登記，此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於上開設立登記卷宗核閱明確。按「人民團體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及省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但其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人民團體法第2條定有明文。異議人既屬人民團體，其主管機關自為當地縣（市）政府即桃市府，桃市府並得依人民團體法第十章規定，予以監督與處罰。桃市府前因異議人逾1年以上未依人民團體法第25條召開會員大會，以99年函依同法第58條予以警告，並限期完成整理及召開會員大會等，嗣以99年10月1日府社發字第0990386497號函，依人民團體法第58條規定就異議人為解散之處分（下稱解散處分），異議人於102年9月2日提起訴願，經內政部103年3月28日台內訴字第1020386287號訴願決定不受理，異議人復於106年9月15日提起訴願，經內政部106年12月27日台內訴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下稱106年訴願決定）不受理，異議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106年訴願決定及解散處分，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北高行法院）以107年度訴字第132號為其敗訴之裁定，異議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裁字第1591號廢棄發回北高行法院，北高行法院更為審理後，認異議人起訴不備要件，以107年度訴更一字第128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訴，異議人對此提起抗告，亦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09年度裁字第1056號裁定駁回其抗告，有上開北高行、最高行政法院裁定附卷可佐，是桃市府所為之解散處分已告確定在案。依此，本院登記處依桃市府110年函之囑託，為系爭解散登記，於法自無不合。
  ㈣異議人雖稱其已為法人登記，依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0條規定，異議人之主管機關變更為異議人事務所所在地之法院即本院，桃市府不得對其為解散處分等語。惟查，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0條係在規定法人之「登記」，由該法人事務所所在地之法院職司處理，而此所謂之法人登記事件，即為非訟事件法第三章第一節「法人登記」規定之範疇，亦即法院係在辦理法人之「登記事務」，至法人業務上之監督仍應依相關法律規定，由其業務主管機關為之，此觀民法第32條規定「受設立許可之法人，其業務屬於主管機關監督，主管機關得檢查其財產狀況及有無違反許可條件與其他法律之規定」甚明，異議人以其業經法人登記，主張本院方為其主管機關乙情，容有誤會。
  ㈤異議人復主張其尚未經清算，法人格仍存續，不得為解散登記等語。按「人民團體解散之清算程序，如經法人登記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民法之規定辦理；如未經法人登記者，應依章程或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辦理；章程未規定或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無法召開時，由理事長或依章程所定代理人擔任清算人；清算人無法產生時，由主管機關選任之，並準用民法清算之規定辦理。」、「法人解散後，其財產之清算，由董事為之。但其章程有特別規定，或總會另有決議者，不在此限。」人民團體會務輔導辦法第27條、民法第37條分別定有明文。此係因法人既經解散後，當須清算其財產，俾資結束，僅清算終結前，其法人格仍視為存續，是清算為法人解散「後」應續行之程序，非法人解散登記之前提要件，異議人以其尚未經清算，不得為解散登記云云，洵非可採。末異議人主張桃市府99年函未合法送達異議人代表人，系爭解散登記有所不當云云，然按法人登記事件係屬非訟事件，應依非訟事件程序處理，法院登記處僅得形式上審查法人相關登記之申請是否符合非訟事件程序上之要件，不得於該非訟事件程序中為實體上之審查及裁判，異議人所稱上開解散處分不當之實體爭執事項，核非本院登記處所得審究，異議人據此指摘本院登記處所為系爭解散登記不當，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本院登記處處理系爭解散登記事務並無違反法令或不當之處，異議人上開所指各節，均非可採。從而，本件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佩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忠文


